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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確保修繕工程採購的作業流程順暢，儘速完成修繕工作，增進行政效率。   

二、 範圍：用於工程類之發包施工，提供教學及行政支援之需求。 

三、 權責： 

(一) 請購單位：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     

(二) 承辦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1. 十萬元以上：統一由總務處營繕組辦理。 

2. 十萬元以下(含)：各單位提出申請後自辦或交由總務處營繕組辦理。 

3. 核准單位：總務長、校長。 

4. 監辦單位：會計室(十萬元以上)。 

5. 驗收單位：由申請、使用單位或校長指派人員。 

6. 財產登記單位：總務處經營管理組。 

7. 合約之簽定：校長。  

四、 定義：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 

五、 作業內容： 

(一) 由使用單位依據「國立金門大學動支經費申請單」或核准簽呈提出申請， 並填寫

「國立金門大學修繕工程申請單」，經營繕組招商估價後辦理。但緊急之修繕，本

組接獲通知後，即由本組立即招商處理。 

(二) 依據「政府採購法令」辦理議價、比價、招標等發包手續，十萬元以下由營繕組招

商估價或可由各單位招商提出估價單後申請辦理。 

(三) 十萬元以上之案件承辦單位應與營繕工程之廠商訂立合約，並應簽送校長。 

(四) 依據合約付款辦法，由承商提出竣工報告後經承辦單位及使用申請等相關單位實地

勘查合格後，辦理請款手續。 

(五) 工程完工後，應依據「政府採購法」、「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要點」及「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辦理驗收作業。經實地勘查屬實，一個月內辦妥驗收手續。 

(六) 驗收完成後，承辦人員應填寫「國立金門大學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國立金門大

學驗收紀錄」連同承商之請款收據或發票經總務長、會計室、校長審核通過後，完

成請款手續。   

(七) 各單位辦理儀器或設備採購時，若涉及水電之安裝，亦需填寫申請單，並附施工圖，

經營繕組現場會勘確認後始得辦理，以確保本校水電供應穩定及未來之維修。 

(八) 另現有設備損壞或消耗材料之更換如燈管、點滅器、水龍頭等等，請填寫「國立金

門大學修繕申請單」送營繕組通知維修廠商辦理修繕。 

六、 相關辦法：  

(一) 政府採購法。 

(二) 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要點。 

(三)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七、 使用表單： 

(一) 國立金門大學修繕工程申請單   

(二) 國立金門大學動支經費申請單 



(三) 國立金門大學修繕申請單 

八、 本要點未載明之處以「政府採購法令」為依據。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